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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

※※※※※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9日

發文文號：府農務一字第1052502292號

主旨：修正「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作業要點」第五點及附件，並自即日起生效，

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作業要點」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請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鄉鎮市農會、本府各單位(本府農業處除外)、本府所屬一級機

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農業合作社場

副本： 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本府農業處

附 件

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10月20日府農務ㄧ字第1042503616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1月29日府農務ㄧ字第1052502292號函修正第五點及附件

一、為確保雲林縣農業永續發展，因應工業開發之影響，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輔導農民設置溫網室

生產設施及設備，提升栽培管理技術，落實農藥安全管理，以生產高品質、安全之蔬果及花

卉，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如下：

（一）蔬菜、果樹以具有有機認證之農民、吉園圃、產銷履歷之產銷班班員。

（二）花卉以出口為導向及育種之農民。

（三）最近八年參加農業相關課程結業學員。

（四）已有銷售通路之農民。

（五）雲林縣產銷班班員。

（六）設籍於雲林縣農民。

三、補助以蔬菜、花卉及果樹之溫網室設施設備為主。

四、溫網室生產設施最高補助原則為：一級區（麥寮鄉、臺西鄉）最高補助百分之四十；其餘地區

（其他鄉鎮市）最高補助三分之一。溫網室生產設備最高補助原則為三分之一，限合法使用之

土地。補助標準及項目如下：

（一）花卉水平棚架網室：每公頃一百八十萬元。

（二）花卉雙層錏管網室：每公頃二百四十萬元。

（三）水平棚架網室：每公頃九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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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木瓜加強水平棚架網室：每公頃一百萬元。

（五）簡易式塑膠布網室：每公頃五百十萬元。

（六）捲揚式塑膠布溫室：每公頃九百萬元。

（七）鋼骨結構加強型捲揚式塑膠布溫室：每公頃一千一百萬元。

（八）育苗馴化場(需為力霸鋼構溫室，含栽培高床、風扇、水牆）：每坪一點六萬元。

（九）花卉栽培高床：每公頃一百五十萬元。

（十）光控式電動內（外）遮陰：每公頃二百四十萬元，補助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則，最高

補助八十萬元。

（十一）自動噴藥系統：電腦控制每公頃九十萬元，補助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則，最高補助

三十萬元；手動控制每公頃六十萬元，最高補助二十萬元。

（十二）塑膠布溫網室-塑膠布（網）更新：每公頃三百萬元，補助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則，

最高補助一百萬元。

（十三）水平棚架網室-防蟲網更新：每公頃四十萬元，補助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則，最高補

助十三萬二千元。

五、補助程序與方法如下：

（一）各產銷班班員及農民向農會、農業合作社場或農作類相關協會等農業團體提出所需設施

設備項目、面積（如附件一），其限制如下：

1.每人以申請一筆或毗連土地及一種設施或設備為限。

2.同戶或夫妻以一人申請為限，且三年內曾經政府機關核定設施或設備補助者不可提出

申請。

3.每一申請案最高補助金額一百萬元。

（二）各農業團體審查各產銷班班員及農民申請資料，彙整各班員及農民所提之經費需求彙整

表後連同申請表送本府（如附件二）。

（三）本府針對所送資料進行複審後，送審查小組審查，依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各款項之數目多

寡排定順序，且以未獲政府機關補助者為優先，審查後通知農業團體依審查結果送計畫

書（如附件三）至本府彙整，簽奉縣長核准後執行。

（四）擬興建農業溫網室設施或設備之土地須先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合

法使用證明文件。搭建捲揚式塑膠布溫室、鋼骨結構加強型捲揚式塑膠布溫室及育苗馴

化場者須取得使用執照；搭建地點由本府派員會同農業團體現場勘查，確認尚未興建或

更新，並製作會勘表（如附件四）始予同意搭建；搭建完成並由各農業團體驗收後，再

通知本府派員會同現場查核製作會勘表(如附件四)，檢附相關文件始予核銷經費（如附

件五），計畫展延及經費保留不得超過三年。

（五）各農業團體依據核定計畫內容執行，計畫完成後，由各農業團體驗收，並於顯眼處標示

農業首都標誌及「該年度雲林縣政府農業發展安定基金補助」字樣，並將製作成果報告

與成果照片及開支原始憑證送府審核，俾憑核撥補助款（如附件六）。

（六）本府得就受補助各農業團體進行計畫考核（如附件七）及抽查。抽查以隨機方式抽選，

每年抽選縣內四分之一鄉鎮市數，針對抽選出之鄉鎮市隨機抽查其自中華民國一百年起

補助之農戶總數的三分之一，每鄉鎮市最高抽查三十戶，進行設施生產情形之查核，並

填寫抽查紀錄表（如附表八）。

（七）本府補助之設施不得變更用途，或增設其他非農業設施(如綠能設施)，且搭建後未報本

府核准者不得出售、轉讓、拆除。經查違反者通知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撤

銷補助，並限期繳回補助款。逾期未繳者，移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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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家）：（05）         

（手機）：          

聯 絡 

地 址 
 

申請者

與土地

持有人

關係 

 
已有設施

面積 
 公頃 

申請土

地種植

作物 

 
申請後擬

種植作物
 

申請者

符合補

助對象

要件 

(須檢附

相關資

料) 

申請者請勾選: 

1、□有，□否  有機認證 

2、□有，□否  吉園圃 

3、□有，□否  產銷履歷 

4、□有，□否  花卉出口證明                          盆或枝 

5、□有，□否  最近 8年內（    年）農業相關課程結業證書   小時 

6、□是，□否  雲林縣產銷班班員       鄉鎮市           第   班 

7、□是，□否  育種證明（植物品種權相關證明文件） 

8、□是，□否  雲林縣農民 

9、□是，□否  銷售通路:                        

10、最近三年（        年）同戶或夫或妻一人內□是，□否曾獲得政府機關溫網室補助。

(                 計畫) 

11、□是，□否曾獲得政府機關溫網室補助。(                 計畫) 

申請設施、設備

種類(全名) 
地段 地號 

土地謄本面

積（公頃）

需求面積（公

頃或坪） 

申請補助款

(元) 
蓋章 

       

       

       

※以上申請資料請確實填寫，如因資料誤謄或不實謄寫而影響受理之補助，後果請自負。

附件一 

 

         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 
 

一、計畫名稱及經費 

(一)中文名稱：○○○農會「       年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  

(二)計畫經費：雲林縣政府：○○千元，配合款：○○千元，合計○○○千元。 

 

二、執行機關 

(一)機關名稱：（註：即統籌機關名稱，如：○○○農會。） 

(二)計畫主持人：（註：計畫負責單位主管姓名，如：股長○○○。） 

(三)計畫總聯絡人：（註：請只填一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三、計畫執行機關、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 

計畫執行機關 執行人 
執行人 

職稱

計畫 

主辦人

計畫主 

辦人職稱 電  話 

○○○ ○○○ ○○ ○○○ ○○ ○○○○ 

      

四、執行期限： 

本年度計畫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五、計畫內容 

(一)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註：如為新計畫，則請註明「新計畫」。） 

(二)擬解決問題： 

 

 

(三)計畫目標： 

１、全程目標： 

 

２、本年度目標： 

 

(四)實施方法與步驟： 

 

 

 

附件三

  
  
  

  
  

 

  
  
  
  
 年

雲
林
縣
農
業
溫
網
室
設
施
及
相
關
設
備
補
助
經
費
需
求
彙
整
表
 

農
民

團
體

：
  
  

  
  
  

  
  

  
  

  
  
  
  

  
  
  

 填
報

人
：

  
  
  

  
  
  

  
  

  
  

  
 連

絡
電

話
：

  
  
  

  
  
  

  
  

  
  

  
  
  

編
號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擬
申
請
設

施
資

料
 

設
施
種
類
 

地
段
 

地
號
 

土
地
謄
本

面
積

（
公
頃
）
 

需
求
面
積
 

（
公
頃
或

坪
）

經
費
需
求
 

（
補
助
款

）
 

（
單
位
千

元
）
 

 
 

 
 

 
 

 
 

 

 
 

 
 

 
 

 
 

 

 
 

 
 

 
 

 
 

 

 
 

 
 

 
 

 
 

 

 
 

 
 

 
 

 
 

 

 
 

 
 

 
 

 
 

 

 
 

 
 

 
 

 
 

 

合
計
 

 
 

 
 

 
 

 
 

備
註
：

1.
申
請

土
地
需

為
合

法
用
地

，
面

積
填
列

至
小

數
後

4
位
，

需
求
面

積
填

列
至
小

數
後

2
位
（

以
下

無
條
件

捨
去

）。
2.

 內
文

請
用

12
號
字

繕
打
 

  
  
  
主

辦
人

：
  
  
  

  
  

  
  
  

  
  

  
  

  
  
  
  
 主

任
(股

長
)：

  
  
  
  

  
  

  
  
  
  

  
  
  

  
 總

幹
事

（
理
事

主
席
）：

 

附
件
二
 

(五)重要工作項目： 

重要工

作項目 

工   作   數   量 
預算金額 

(千元) 

實施地點 備註 

單位 

全程計畫目標○

○年○○月至○

○年○○月 

至○○年

度止累計

成果 

本年度

預定目

標 

雲林縣政

府經費 

其他配合

經費 

○○○         

○○○         

○○○         

 

(六)預定進度：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比重

％ 
預定進度

○○年 
備註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 A 

工作量 

或內容 
○○ ○○ ○○ ○○  

累計 

百分比 
C D E 100  

○○○ B 

工作量 

或內容 
○○ ○○ ○○ ○○  

累計 

百分比 
F G H 100  

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A*C 

+B*F 

A*D 

+B*G 

A*E 

+B*H 
100  

  

(七)預期效益 

（請參考範例方式填寫） 

１、經濟效益：（計畫預期效益範例） 

指標項目 單位 
預   期   成   果 

本年度 

獲益農戶數 戶  

預期增進平均農戶收益 

（可於附件加註計算方法） 
元  

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千元  

改善經營環境 公頃  

２、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註：此欄請以文字條列說明，以精確明瞭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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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算細目 

(一)預算總表 

單位：千元 

預算科目代號 預算科目 
雲林縣政府 

配合款 合計 
經常 資本 小計 

40-00 獎補助費      

合   計      

 

 

(二) 預算明細表 

 單位：千元 

預算科目代號 預算科目 
雲林縣政府 

配合款 合計 說明 
經常 資本 小計 

40-00 獎補助費       

42-00 補助-資本門       

合   計       

      

  

 

 

 

 

 

 

 

 

 

 

 

 

 

 

（單位名稱 ）                                     
 

 

○○年度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 

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核銷憑證 

附件五

  
  
  
  
  
  
 

 
  
  
  
  
 年

度
-雲

林
縣
農
業
溫
網
室
設
施
及
相
關
設
備
補
助
計
畫
用
地
會
勘
表
 

農
戶
姓
名
 

電
話
 

核
定
設
施

類
別
 

設
施
用
地
 

備
註
 

鄉
鎮
別

地
 段

 
地

 號
 

土
地
登
記

謄
本

面
 

積
（
公
頃

）
 

核
定
興
設

面

積
（
公
頃

）
 

土
地
現
況
 

 
 

  
 

 
 

 
 

 
 

 
 

 
 

 
 

 
 

 
 

 
 

 
 

 
 

 
 

 
 

 
 

 
 

 
 

 
 

 
 

 
 

 
 

 
 

 
 

 
 

 
 

 
 

 
 

 
 

 
 

 
 

 
 

 
 

 
 

 
 

勘
查

時
間

：
  
  

 年
  

  
月

  
  

  
日
 

會
勘
單
位

及
人

員
（
簽

章
）：

  
  

  
  
  
  

  
  
  

  
  

  
 

 雲
林

縣
政

府
：

  
  

  
  

  
  

  
；

  
  
  

  
  

 鄉
鎮

市
農

會
：

  
  
  

  
  
  

  
  

 ；
 農

民
：

  
  

  
  
  
  

  
  
  

  
  

  
  

  
 

  
  
  

  
  
  
  

  
  
  

  
  

  
  

  
  
  
  

  
  
合

作
社

場
  

  
  
  
  

  
  
  

  
  
  

附
件
四
 

(單位全銜)   支出分攤表 

所屬年度月份：○○年度 ○○月份； 

 

總金額 NT：○仟○佰○拾○萬○仟○佰○拾○元整 

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攤基準(％) 分  攤  金  額 

雲林縣政府 

    

農民配合款 

    

 

    

 

    

合     計 

    

說明： 

1>支出憑證由主辦機關另行保存或彙總附入支出憑證簿送審者，應加具本分攤表。 

2>各分攤機關以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附本分攤表。 

3>原始憑證    張，粘附於     月份            計畫。 

(科目)支出憑證簿第   冊第   號。 

 

 

                                                      總幹事： 

    主辦人：         股長：          會計： 

                                                        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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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據 

    茲領到     年度「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補助款——新台幣：○拾○萬

○仟○佰○拾○元整，確實無訛。 

此    致 

                       雲林縣政府     台照 

         具領

單位：(單位全銜) 

              主 辦 人：  

              會  計： 

              出  納： 

              總幹事（或理事主席）： 

              匯款公庫名稱： 

              匯款銀行行號： 

              匯款銀行分行/代號： 

              匯款戶名： 

              匯款帳號： 

              統一編號： 

              地址：雲林縣○○鄉○○村○○路○○號 

              日期：民國○○年○○月○○日 

*匯入帳號存摺影本請黏貼於背面* 

圖
記 

(單位名銜)-       年度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

印領清冊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地址 
身分證字

號 
溫室種類

核銷

面積

開支 

總金額

核銷 

總金額

補助 

金額 
簽章 

轉帳 

帳號 

          

          

          

          

          

          

          

          

        

 

  

          

          

        

 

  

          

合計 
         

註:1.內文請用 12 號字繕打。                     

2.開支總金額為發票金額；核銷總金額為核銷面積×溫網室單價。 

主辦人：              股長：                會計：                 總幹事： 

理事主席： 

(單位全銜) 

     年度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驗收紀錄表 

一、 時    間： 

二、 地    點： 

三、 項    目：                     

四、 驗收結果： 

五、 驗收人員：               職稱： 

六、 監驗人員：               職稱：                 

 

主 辦 人： 

推廣股長： 

會    計： 

總幹事（或理事主席）： 

 

 

 

日期：○○年○○月○○日 

 

 

 

 

 

 

*驗收人員、監驗人員、主辦人不可為同一人* 

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核銷憑證 

農民姓名：              設施種類：                地段地號： 

成果照片（搭設前） 

 

浮貼處 

 

 

 

 

 

 

 

成果照片（搭設中） 

 

 

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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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核銷憑證 

農民姓名：              設施種類：                地段地號 

成果照片（搭設後） 

 

浮貼處 

 

 

 

 

 

 

 

 

浮貼處 

 

 

 

 

 

備註：開支請示單、發票及收據粘貼之表單，請用各單位原用之表格。 

 

四、 檢討與建議：(請說明實際補助情形有無達到預期效益) 

 

 

 

五、成果照片： 

執行項目及成果照片： 

說明： 

 

照片粘貼處 

 

 

 

 

執行項目及成果照片： 

說明： 

 

照片粘貼處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使用）

 

 

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成果報告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報單位：      

連絡電話：         

填 報 人：         

業務主管：         

單位首長：         

計畫名稱：000 農會   年度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 

補助機關：雲林縣政府 

執行機關： 

主 辦 人： 

本年度執行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際執行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一、 計畫目標： 

 

 

 

 

二、 設施項目： (單位：元) 

購置設施項目 面積 單價 總價 
雲林縣政府 

補助款 

農民 

配合款 
執行情形 

      □興建完成□取消 

      □興建完成□取消 

      □興建完成□取消 

      □興建完成□取消 

      □興建完成□取消 

      □興建完成□取消 

三、執行成果：（請詳述實際補助農業設施項目、面積及受益農戶數） 

 

 

 

 

附件六 

會   計   報   告 

  計畫名稱：   年度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  

  計畫編號：                        

  執行單位：                        

  日  期：                   單位：新台幣元

類

別 

預算科目

代號 
科目 

雲林縣政府 其他配合款 

備註 核定預算

 (1) 

實收或實付

累計金額

(2) 

差額 

(3)=(1)-(

2) 

核定預算 
實付累計

金額 

收 
 
 

 
 

入 

  
1.雲林縣政府經

費撥款 
    

  
      

  2.利息收入             

  3.研發成果收入             

  4.廢物變賣收入             

  5.罰款收入             

  6.其他收入             

  合計   (A)         

支 
 
 

 
 

出 

                

                

                

                

                

                

  保留款             

  合計   (B)         

結 存

( C )=(A)-(B)                

製表員：   計畫執行人：  單位首長：   

   主辦會計：       

         

(1)支出科目依照合約內所規定之預算科目列入如合約內無預算科目其支出科目，請逕與本府商定。 

(2)實收或實付累計金與預算之差應填入差額欄，如有超過時請用紅筆填寫。 

(3)預算科目如經本會核准變更。請於備註欄內註明本會核准之日期及文號。 

(4)本報告應於每月月終編製(於計畫結束時應加註結束報告字樣)。 

(5)預算科目代號請參閱計畫書上之預算科目上方所列之號碼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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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農業發展安定基金-農業設施補助民間團體之補(捐)助辦理

情形考核表 

一、 基本資料：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年度雲林縣農業溫網室設施及相關設備補助計畫 

縣府核定補助金額(a)  縣府實際補助金額(b)  

農民實際配合款(c) 
 全部經費實支數 

(d)=(b)+(c) 

 

縣 府 核 定 補 助 剩 餘 款

(e)=(a)-(b) 

 實際執行率 

(f)=(b)/(a) 

 

二、 考核項目及內容： 

(一)共同項目 

(1) 申請補助計畫是否覈實？□是  □否，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依補助項目用途支用？□是  □否，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有無虛報、浮報等情事？□是  □無，如有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是否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是  □否，說明原因____________ 

(5) 是否依計畫進度執行？□是  □否，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有無達成預期目標？□是  □否，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民間團體之補(捐)助  

(1) 有無將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及其成果報告，送縣府備查？□是  □否 

(2) 所領受之補助款是否為受補助團體經常或臨時支出之全部？□是  □否 

如勾選是，是否如期編具會計報告或收支清單，連同原始憑證，送由主管機關核轉各

該審計機關審核？□是  □否 

如勾選否，憑證是否妥為保管，以供審計機關必要時派員抽查？□是 □否    

三、 受考核單位補助經費之執行效益： 

(1) 生產成本是否降低？□是  □否 

(2) 農民收益是否提高？□是  □否 

(3) 農產品產量與品質是否提升？□是  □否 

四、其他：                      

考核人員簽章 受考核人員簽章 

 

 

 

 

考核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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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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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八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7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3901670號

主旨： 修正「雲林縣建築工程必須申報勘驗部分作業要點」第四點附表，並修正名稱為「雲林縣建

築工程必需申報勘驗部分作業要點」，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 檢送修正「雲林縣建築工程必需申報勘驗部分作業要點」1份。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建設處除外)、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

副本： 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建設處

附 件

雲林縣建築工程必需申報勘驗部分作業要點 

1.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9 日府建管字第 1010301274 號函修正

2.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7 日府建管二字第 1053901670 號函修正第 4 點附表

並修正名稱為雲林縣建築工程必需申報勘驗部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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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建築工程勘驗，依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第

五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承造人申報施工勘驗時，本府除依相關規定檢查其檢附之文件外，並對勘驗申報書件內容加強

查核。

三、承造人申報供公眾使用及高度十四公尺以上建築物壹層頂版配筋勘驗時，本府應派員現場勘驗

查核；其餘各必須勘驗部份，以書面審查為原則，並得視人力狀況派員勘驗。

四、本府派員至現場勘驗時，應依查核紀錄表（如附表）項目查核，若專任工程人員未依規定於督

察紀錄表上簽章負責或記載不實者，對該工程應不予勘驗。

五、承造人未依建築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申報勘驗即先行動工，辦理補申報勘驗時，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基於公共安全考量，應提出專業公會出具安全鑑定報告書及結構強度證明文件（如結構體鑽

心試驗報告）；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監造建築師出具安全鑑定報告書。

前項違規事項，依建築法第八十七條按次處罰後准予備案。

鑑定報告書或鑽心試驗報告未合格者，應立即停工，並提報結構補強計畫及辦理變更設計，無

法補強者依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得強制拆除。 

雲林縣建築工程必需申報勘驗部分作業要點第四點附表 

雲林縣建築工程施工中勘驗查核紀錄表 

依據：「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五項訂定，「雲林縣建築工程必需申報勘驗部

分作業要點」第四點。 

建照號碼：(   )雲營建字第     號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建築地點：  鎮鄉市  段  小段  號等  筆土地。 

安全防護查核項目 合格 不符 建築物工程查核項目 合格 不符 

１ 安全圍籬設備內容   1  基地內舊有房屋已拆除   

２ 機具材料放置   2 山坡地有關事項   

３ 安全走廊範圍規格   3  施工損鄰   

４ 道路使用寬度   4  其他   

５ 保持道路清潔   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有 □無 

６ 衛生設備   建築物施工日誌 □有 □無 

７ 施工場所出入口   建築物施工日誌技術士簽章表 □有 □無 

８ 截流設施   起造人：  

９ 公共設施防護及警示燈   監造人：  

10 鷹架、護網，帆布，標示板   承造廠商：  

11 騎樓打通   專任工程人員：  

12  垃圾清除     

13 定期灑水降低揚塵與PM2.5危害     

查
核

意
見
 

 

查
核

人
 

 
日

期 
年 月 日 

備註 

一、本表計一式四份，第一聯由起造人收執，第二聯由監造人收執、第

三聯由承造廠商收執、第四聯由本府收執。 

二、申請使用執照時應附本表。 

三、承造土木包工業者，應由負責人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 

第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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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文號：府人力一字第1053100888號

主旨： 檢送修正「雲林縣政府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並自即日起適用，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本府原訂之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前於104年5月21日修正發布，茲為符合銓敘部相關函釋及公

務人員陞遷法規定，並簡化行政程序，爰將原列第七層序列技佐(4-5)、戶籍員(4-5)、助理

員(4-5)刪除，本案經本府104年下半年至105年上半年第7次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檢附陞遷序列表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人事處除外)、雲林縣立體育場、雲林縣東勢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褒忠

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林內鄉戶政事務所、雲林縣斗六市鎮東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雲林

國民小學、雲林縣崙背鄉崙背國民小學、雲林縣西螺鎮中山國民小學、雲林縣土庫鎮土庫

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溪洲國民小學、雲林縣北港鎮育英國民小學、雲林縣林內鄉成功

國民小學、雲林縣林內鄉林內國民小學、雲林縣莿桐鄉莿桐國民小學、雲林縣口湖鄉口湖

國民小學、雲林縣水林鄉誠正國民小學、雲林縣崙背鄉豐榮國民小學、雲林縣莿桐鄉饒平國

民小學、雲林縣臺西鄉臺西國民小學、雲林縣元長鄉忠孝國民小學、雲林縣土庫鎮埤腳國

民小學、雲林縣斗南鎮文安國民小學、雲林縣東勢鄉東勢國民小學、雲林縣北港鎮好收國

民小學、雲林縣水林鄉宏仁國民小學、雲林縣虎尾鎮惠來國民小學、雲林縣虎尾鎮平和國

民小學、雲林縣西螺鎮吳厝國民小學、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雲林縣四湖鄉建陽國

民小學、雲林縣西螺鎮文興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南鎮石龜國民小學、雲林縣虎尾鎮光復國

民小學、雲林縣大埤鄉大埤國民小學、雲林縣潮厝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雲林縣古坑

鄉永光國民小學、雲林縣立飛沙國民中學、雲林縣林內鄉林中國民小學、雲林縣古坑鄉桂

林國民小學、雲林縣北港鎮北辰國民小學、雲林縣崙背鄉大有國民小學、雲林縣莿桐鄉僑

和國民小學、雲林縣東勢鄉明倫國民小學、雲林縣古坑鄉棋山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鎮

南國民小學、雲林縣水林鄉大興國民小學、雲林縣水林鄉尖山國民小學、雲林縣古坑鄉興

昌國民小學、雲林縣元長鄉仁愛國民小學、雲林縣麥寮鄉豐安國民小學、雲林縣四湖鄉東

光國民小學、雲林縣口湖鄉成龍國民小學、雲林縣古坑鄉水碓國民小學、雲林縣立宜梧國民

中學、雲林縣土庫鎮秀潭國民小學、雲林縣口湖鄉崇文國民小學、雲林縣虎尾鎮虎尾國民小

學、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雲林縣古坑鄉東和國民小學、雲林縣莿桐鄉大美國民小學、雲林

縣林內鄉重興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林頭國民小學、雲林縣立褒忠國民中學、雲林縣立馬

光國民中學、雲林縣口湖鄉興南國民小學、雲林縣口湖鄉下崙國民小學、雲林縣元長鄉和平

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旭光國民小學、雲林縣水林鄉水燦林國民小學、雲林縣臺西鄉新興

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溝壩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雲林縣褒忠鄉龍巖國

民小學、雲林縣虎尾鎮大屯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久安國民

小學、雲林縣水林鄉和安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南鎮大東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石榴國民小

學、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民小學、雲林縣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雲林縣虎尾鎮中正

國民小學、雲林縣立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雲林縣口湖鄉文光國民小學、雲林縣立元長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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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雲林縣二崙鄉三和國民小學、雲林縣北港鎮南陽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南鎮僑真國民小

學、雲林縣麥寮鄉麥寮國民小學、雲林縣崙背鄉陽明國民小學、雲林縣西螺鎮廣興國民小

學、雲林縣斗南鎮斗南國民小學、雲林縣立四湖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

學、雲林縣西螺鎮安定國民小學、雲林縣元長鄉元長國民小學、雲林縣四湖鄉明德國民小學

副本： 本府縣長室、本府副縣長室、本府秘書長室、本府人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

報）

附 件

             雲林縣政府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        105年1月26日 

陞遷序列 職稱(職等或級別) 

第一層序列 消費者保護官(10-11) 

第二層序列 秘書(10) 

第三層序列 副處長(9)、秘書(9)、消費者保護官(8-9) 

第四層序列 
專員(8)、技正(8)、督學(8)、科長(8)、戶政事務所主任(8)、

家庭教育中心主任（7-8）、縣立體育場場長（7-8） 

第五層序列 

組長（5-7）、科員(5或6-7)、課員(5或6-7)、幹事(5或6-7)、

輔導員(5或6-7)、組員(5或6-7)、技士(5或6-7)、社會工作師

(6-7)、營養師(師（三）級)、護理師(師（三）級)、設計師(5

或6-7)、管理師(5或6-7) 

第六層序列 
技佐(4-5或6)、戶籍員(4-5或6)、助理員(4-5或6)、護士（士

（生）級） 

第七層序列 辦事員(3-5)、助理管理師(3-5) 

第八層序列 書記(1-3) 

附註 

一、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訂定。 

二、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如因編制員額較少未能成立甄審委員會，報經本府核准者，其人員之甄審（選）

事宜，由本府統籌辦理，並視為同一機關，爰本表所列：組長、課員、幹事、輔導員、組員、營

養師、護理師、戶籍員、助理員、辦事員、護士等職稱並包含上揭各機關職務。 

三、本表所列職缺辦理內陞甄審時，依本表逐級辦理陞遷（人事、政風、主計人員，依其各專業人事

法規辦理）。 

四、本表第四層序列戶政事務所主任、家庭教育中心主任、縣立體育場場長屬機關首長，依公務人員

陞遷法第十條規定免經甄審（選）。 

五、本表各職務如由他機關人員陞遷時，應公開甄選。 

六、本表各序列職務辦理陞遷時，原則以次一序列具該職務任用資格者評定陞任；如次一序列人數眾

多時，得按人員銓敘審定之職等、級別高低辦理陞遷作業。但次一序列中無適當人選或報名無人

時，得由再次一序列人選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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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修
正

 

第
四
層
序

列
 

專
員

(8
)、

技
正

(8
)、

督
學

(8
)、

科
長

(8
)、

戶
政

事
務

所
主

任
(8

)、
家

庭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
7-

8）
、
縣
立

體
育
場

場
長

（
7-
8）

 

專
員
(8
)、

技
正

(8
)、

督
學
(8
)、

科
長

(8
)、

戶
政
事

務
所

主
任

(8
)、

家
庭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

7-
8）

、
縣

立
體

育
場

場
長
（

7-
8）

未
修
正
 

第
五
層
序

列
 

組
長

（
5-
7）

、
科

員
(5

或
6-
7)

、
課

員
(5

或

6-
7)
、
幹

事
(5

或
6-

7)
、
輔

導
員

(5
或

6-
7)

、

組
員

(5
或

6-
7)
、
技

士
(5
或
6-

7)
、
社

會
工

作

師
(6
-7

)、
營
養

師
(師

（
三
）
級

)、
護

理
師

(師

（
三

）
級

)、
設

計
師

(5
或

6-
7)

、
管

理
師

(5

或
6-
7)
 

組
長

（
5-
7）

、
科

員
(5

或
6-
7)

、
課

員
(5

或
6-
7)

、
幹

事
(5

或

6-
7)
、

輔
導

員
(5
或

6-
7)
、

組
員

(5
或

6-
7)
、

技
士

(5
或

6-
7)
、

社
會

工
作

師
(6

-7
)、

營
養

師
(師

（
三

）
級

)、
護

理
師

(師
（

三
）

級
)、

設
計

師
(5

或
6-

7)
、

管
理

師
(5
或

6-
7)
 

未
修
正
 

第
六
層
序

列
 

技
佐

(4
-5
或

6)
、
戶

籍
員

(4
-5

或
6)
、
助
理

員

(4
-5

或
6)

、
護

士
（

士
（

生
）

級
）

 

技
佐

(4
-5
或

6)
、
戶

籍
員

(4
-5

或
6)
、
助
理

員
(4

-5
或

6)
、
護
士

（
士
（
生

）
級

）
 

未
修
正
 

第
七
層
序

列
 

辦
事
員

(3
-5
)、

助
理
管

理
師

(3
-5
) 

技
佐

(4
-5
)、

戶
籍

員
(4
-5
)、

助
理

員
(4
-5
)、

辦
事

員
(3
-5

)、

助
理

管
理

師
(3
-5

) 

將
原

列
第

七
層

序
列

技
佐

(4
-5
)
、

戶
籍

員
(4
-5
)
、

助
理
員

(4
-5

)刪
除
。
 

第
八

層
序

列
 

書
記

(1
-3
) 

書
記

(1
-3
) 

未
修

正
 

附
註
 

一
、
本
表

依
據

公
務
人

員
陞

遷
法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規
定

訂
定
。
 

二
、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學

校
如

因
編
制

員
額

較
少
未

能
成

立
甄
審

委
員
會
，
報
經

本
府
核

准
者
，
其

人
員
之

甄
審
（
選
）
事

宜
，

由
本
府
統

籌
辦

理
，
並

視
為

同
一
機

關
，
爰
本
表

所
列
：
組

長
、
課

員
、
幹

事
、
輔

導
員
、
組

員
、
營

養
師
、
護

理
師

、

附
註
 

一
、
本
表

依
據

公
務
人

員
陞

遷
法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規
定

訂
定
。
 

二
、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學
校

如
因
編

制
員

額
較
少

未
能

成
立
甄

審

委
員
會
，
報
經

本
府
核

准
者
，
其
人
員
之

甄
審
（
選
）
事

宜
，

由
本
府
統

籌
辦

理
，
並
視
為

同
一
機

關
，
爰
本

表
所
列
：
組

長
、
課
員

、
幹

事
、
輔

導
員

、
組
員

、
營

養
師
、

護
理
師
、

未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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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366B號函

主旨： 修正「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及第18條，業經內政部105年1月19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0379號函核定及本府105年1月25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366A號令公布，檢送上開自

治條例1份，請查照。

說明： 依地方制度法第32條第2項規定及雲林縣議會104年11月27日雲議議建臨5字第10470024771號

函辦理。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雲林縣議會、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戶
籍
員
、
助
理

員
、
辦

事
員
、
護
士

等
職

稱
並
包

含
上
揭
各

機
關
職
務

。
 

三
、
本
表

所
列

職
缺
辦

理
內

陞
甄
審

時
，
依
本
表

逐
級

辦
理
陞
遷

（
人
事
、

政
風

、
主
計

人
員

，
依
其

各
專

業
人
事

法
規

辦

理
）
。
 

四
、
本
表

第
四

層
序
列

戶
政

事
務
所

主
任

、
家
庭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
縣
立

體
育

場
場
長

屬
機

關
首
長
，
依

公
務
人

員
陞
遷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免

經
甄
審

（
選

）
。
 

五
、
本
表

各
職

務
如
由

他
機

關
人
員

陞
遷

時
，
應

公
開

甄
選
。
 

六
、
本
表

各
序

列
職
務

辦
理

陞
遷
時
，
原

則
以
次

一
序

列
具
該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者

評
定
陞

任
；
如
次
一

序
列

人
數
眾

多
時
，
得

按
人
員
銓

敘
審

定
之
職

等
、
級
別
高

低
辦

理
陞
遷

作
業
。
但

次
一
序
列

中
無

適
當
人

選
或

報
名
無

人
時
，
得
由
再

次
一
序

列
人
選
陞

任
。
 

戶
籍
員
、
助
理

員
、
辦
事
員
、
護

士
等
職

稱
並
包

含
上

揭
各

機
關
職
務

。
 

三
、
本
表
所
列

職
缺
辦

理
內

陞
甄
審

時
，
依

本
表
逐
級

辦
理
陞

遷

（
人
事
、

政
風

、
主
計

人
員

，
依
其

各
專

業
人
事

法
規

辦

理
）
。
 

四
、
本
表

第
四

層
序
列

戶
政

事
務
所

主
任

、
家
庭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
縣
立
體
育

場
場
長

屬
機

關
首
長
，
依

公
務
人

員
陞

遷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免

經
甄
審

（
選

）
。
 

五
、
本
表

各
職

務
如
由

他
機

關
人
員

陞
遷

時
，
應

公
開

甄
選
。
 

六
、
本
表
各
序

列
職
務

辦
理

陞
遷
時
，
原

則
以
次

一
序

列
具
該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者

評
定
陞

任
；
如

次
一
序
列

人
數
眾

多
時
，
得

按
人
員
銓

敘
審

定
之
職

等
、
級

別
高
低
辦

理
陞
遷

作
業
。
但

次
一
序
列

中
無

適
當
人

選
或

報
名
無

人
時
，
得
由
再
次

一
序

列
人
選
陞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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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及第十八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5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52900366A 號令公布

第 二 條 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公路或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得

申請指定建築線。

申請農業設施之農地，其設施如係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農作產銷設施、林業設施、自

然保育設施、水產養殖設施、畜牧設施及綠能設施，而非供農產運銷加工使用，且該基

地未臨接道路者，得免臨接建築線。

道路或廣場開闢完成，其境界線經本府確定為建築線者，經公告後得免申請指定建築

線，其有變更時應即公告修正。

第十八條 第十七條建築物之造價估算標準，由本府另定之；雜項工作物之造價，應由建築師覈實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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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216B號

主旨： 修正「雲林縣水污染防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業經本府105年1月14日府行法一字第

1052900216A號令發布，檢送上開辦法修正條文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11條第6項規定辦理。

二、另請本縣環境保護局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分別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及函送雲林

縣議會查照，並將備查情形副知本處。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附 件

雲林縣水污染防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10 日府行法字第 100100046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4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52900216A 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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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條　雲林縣水污染防治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

金，本基金以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主管機關，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

環保局）為管理機關。

第 三 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水污染防治費。

二、依本法第六十六條之二追繳之所得利益及依本法裁處之部分罰鍰。

三、基金孳息收入。

四、其他有關收入。

第 四 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地面水體污染整治及水質監測。

二、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質改善。

三、水污染總量管制區水質改善。

四、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主、次要幹管之建設。

五、污水處理廠及廢（污）水截流設施之建設。

六、水肥投入站及水肥處理廠之建設。

七、廢（污）水處理設施產生之污泥集中處理設施之建設。

八、水污染防治技術之研究發展、引進及策略之研發。

九、執行收費工作相關之必要支出及所需人員之聘僱。

十、其他有關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 五 條　本基金應於代理縣庫之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存管，並應專款專用。

第 六 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雲林縣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縣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環

保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任：

一、機關代表一人至三人。

二、專家學者五人至八人。

三、環保團體代表一人至二人。

第 七 條　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期

滿得續聘（派）兼之。但機關代表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得予補聘（派），補聘（派）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 八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環保局副局長兼任，辦理本會秘書業務及決議事項工作。

本會業務所需之工作人員，就管理機關派兼之，或由本會約聘僱人員擔任。

第 九 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及監督。

二、本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三、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四、其他有關事項。

第 十 條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第十一條　本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任

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

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

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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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並通知本會。

第十二條　（刪除）

第十三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及執行、會計事務處理及決算編報，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

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基金收支之執行，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本基金應依當年度法定預算及縣庫作業有關規定，辦理收支手續；其收入如有短收

時，除尚有累積賸餘可抵充外，應相對核減支出。

二、本基金年度收支如有賸餘，應滾存各該資金內繼續運用。

第十五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循預算程序解繳縣庫。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225B號

主旨： 「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業經雲林縣議會第18屆第2次定期會第25次

會議決議「三讀修正通過」及報經財政部同意備查，並經本府105年1月14日府行法一字第

1052900225A號令公布，檢送上開自治條例條文乙份，請查照。

說明： 依據財政部104年12月28日台財稅字第10400167710號函同意備查及雲林縣議會104年11月17

日雲議議財定2字第10400020791號函辦理。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雲林縣議會、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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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105年1月14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225A號令公布

第 一 條　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為地方景觀之永續發展及地方自治財源需要，依地方制度法第

六十七條及地方稅法通則第三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稽徵機關為雲林縣稅務局（以

下簡稱稅務局）。

第 三 條　在本縣轄內採取土石，應依本自治條例徵收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以下簡稱本特別

稅）。

本特別稅之課徵年限為四年。

第 四 條　本特別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

一、依土石採取法規定取得土石採取許可之土石採取人。

二、機關、事業辦理標售、價購採取土石之得標人或價購人。

三、未依法取得土石採取許可或雖取得土石採取許可卻超挖土石之行為人。

第 五 條　本特別稅按土石採取數量，以每一立方公尺計徵新臺幣三十元，未足一立方公尺部分，

不計入課稅。

前項每立方公尺標售或價購價格低於新臺幣三十元者，按其價格課徵。

每件課徵稅額在新臺幣三百元以下者，免予課徵。

第 六 條　本府核准土石採取許可案件及機關、事業辦理標售、價購採取土石案件，應於土石採取

人、得標人、價購人經核准開工之次日起十日內，將土石採取地點、數量、期間、價格

及土石採取人、得標人、價購人等資料，列冊通報稅務局發單開徵本特別稅。

土石價款採分期繳納者，得於分期繳納土石價款五日內按期通報。

遇實際開採數量與原通報數量不同，致有短繳或溢繳稅額時，應通報稅務局辦理補徵或

退還。

機關、事業查獲違規採取土石者，應於查獲後三十日內，依實際採取土石數量，列冊通

報稅務局課徵本特別稅。

前項應列冊通報事項，由稅務局另訂定之。

第 七 條　本特別稅應繳納之稅款及罰鍰，由稅務局填發繳款書，通知納稅義務人於繳款書送達之

次日起十日內，向各代收稅款機構繳納。

第 八 條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二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

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第 九 條　納稅義務人逃漏本特別稅者，除補徵應納稅額外，並按應納稅額處一倍之罰鍰。但罰鍰

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十萬元。

第 十 條　本特別稅預算之編製、審議及執行，應依預算法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85B號

主旨： 訂定「雲林縣評鑑績優私立國民中小學校放寬辦學限制辦法」，業經本府105年1月13日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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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字第1052900185A號令發布，檢送上開辦法條文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私立學校法第57條第6項規定辦理。

二、另請本府教育處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分別函報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備查及雲林縣議

會查照，並將備查及查照情形副知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

附 件

雲林縣評鑑績優私立國民中小學校放寬辦學限制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1月13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85A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七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本辦法所稱私立國民中小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本府許可立案之私立國民中學、國

民小學，以及雲林縣境內由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附設之國民中學部、國民小學部。

前項之學校，不含非政府捐助設立且未接受政府獎補助者。

第 三 條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所稱經評鑑辦理完善，績效卓著者，指參加本府或教育部辦理之

校務評鑑，符合下列情形之ㄧ，且學校及其法人於評鑑學年度內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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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一、評鑑成績採認可制者，經最近一次校務評鑑各項成績均為通過。

二、評鑑成績採等第制者，經最近一次校務評鑑成績達一等。

第 四 條　學校符合前條各款規定之一，其辦理下列事項，於報經本府同意後，得不受本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之限制：

一、增設班級。

二、招生之班級數及人數；入學方式及其名額之分配。

三、遴聘校長、專任教師之年齡。

四、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但以學校具有完善之助學機制者為限。

五、辦理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或學校內之教育實驗。

第 五 條　學校辦理前條規定事項，申請免受限制時，應於擬不受法令限制之該學年度起始日十個

月前，檢附基本資料及本辦法規定所列相關文件，報本府核定。

前項基本資料如下：

一、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捐助章程、法人登記證書、董事名冊、監察人

名冊、董事會議紀錄、校務會議紀錄及評鑑績優核定公文。

二、學校法人及所設學校近三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財務報告。

三、教職員工人數、學生班級數與人數、生師比、校舍位置、校地面積、樓地板面積、

設備及相關資料。

第 六 條　學校申請辦理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事項，應檢附增班計畫書，計畫書內容應載明培育目

標、課程規畫、師資運用或遴聘機制、相關設備、校舍空間使用及行政支援等事項。

增設班級數不得超過原核定班級數百分之十。 

第 七 條　學校申請辦理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事項，應檢附招生計畫書，  載明各班級之入學方式及

名額分配等事項。

學校辦理前項招生，應訂明招生簡章，並以公平、公正及公開方式行之。

每班增收人數不得超過原核定人數百分之五。

第 八 條　學校申請辦理第四條第三款規定事項，應檢附擬聘校長及專任教師之人事相關資料文

件，及本法第六十六條第四項之經費負擔計畫書。

前項遴聘校長及專任教師之年齡以不超過七十五歲為限。

聘任逾六十五歲之專任教師，聘期不得逾五年，續聘亦同。

放寬後聘任之校長及專任教師，於聘期中年滿七十五歲，視為聘期屆滿。

第 九 條　學校申請辦理第四條第四款規定事項，應檢附擬向學生收取費用計畫書，並載明收費之

目的、項目、用途及數額等事項，助學機制實施計畫書，及董事會之相關決議文件。

逾收之數額不得超過法令所定數額百分之十，且學校應具有完善之助學機制。

第 十 條　學校申請辦理第四條第五款規定事項，應檢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書或校內教育實驗

計畫書，及董事會之相關決議文件。

前項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書應載明學校名稱、實驗範圍及目的、實驗課程及內容、學

校位置、面積及相關資料、組織編制及班級師生人數、實驗過程方法及預期效果、實驗

期限、學校經費概算、申請人、校長及教師之相關資料等事項。

第一項所定之校內教育實驗計畫書，應載明實驗名稱、動機、目的、對象、期間、地

點、方法、範圍、步驟、經費需求、預期成效、主持人與參與研究人員背景資料，及中

止實驗後之處理等事項。

經本府同意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其申請改制或新設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依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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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府審查前條辦理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或學校內之教育實驗申請案時，應邀集學者專

家、同級學校校長、社會公正人士及其他有關機關代表參與。

前項審查委員之組成，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二條　學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應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文件不完備，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不符合第三條規定。

三、申請事項不符合第五條至第十條各項規定。

第十三條　本府為核定處分時，應就學校申請不受法令限制之事項，載明不受限制之期限及範圍。

第十四條　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定處分：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申請或檢具之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

二、違反私立學校法及相關法令。但依本辦法規定不受限制者，不在此限。

三、未依核定計畫執行，或有辦理不善之情形。

第十五條　學校有前條情事之虞者，本府得依下列方式查證：

一、函請學校書面說明，並提出相關文件資料。

二、得不經事先通知，到校查訪，學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三、訪談學校學生、家長、教職員工或相關人員，並作成書面紀錄，交受訪人簽名確

認。

四、請求相關機關職務協助。

五、其他適當方式。

第十六條　學校經本府依第十四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原核定處分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已招收之學生，得維持至學生畢業為止。

二、依第四條第三款規定聘任之校長及專任教師，應自撤銷或廢止處分送達之學年度結

束之次日起解聘。其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者，應辦理退休或資遣。

三、依第四條第五款辦理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或學校內教育實驗，由本府依相關法令重

新審查決定命其停辦或繼續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83B號

主旨： 修正「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名稱並修正為「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業經本府105年1月13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83A號令發布，

檢送上開辦法修正條文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7條第4項及第5項規定辦理。

二、另請本府教育處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分別函報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備查及雲林縣議

會查照，並將備查及查照情形副知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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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9日府行法字第1016001116號令發布

（原名稱：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1月13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83A號令修正名稱及全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得申請優先入園之幼兒，指當學年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前項各款規定應具備該款所需之證明文件。

第三條　申請入園幼兒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應以較高年齡層申請優先入園之幼兒優先錄取及抽

籤，該年齡層其他幼兒次之，次高年齡層比照上述順序錄取及抽籤。

各幼兒園應於辦理公開抽籤前公布優先入園名冊，除姓名外，該公告之內容不得註記幼兒

個人其他資料。

第四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於幼兒入園後如遇缺額，其遞補順序應依前條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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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辦法申請優先入園之幼兒，其家長或監護人應於就讀幼兒園所訂定期間內，填具申請表

（如附件一）及檢附證明文件（如附件二），向擬就讀之幼兒園提出申請。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本辦法第二條所定之幼兒人數，實際招收人數超過招生名

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且確有人力支援需求時，得報請雲林縣政府申請專業輔導人力。

第七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身心障礙之幼兒，得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減招之幼

兒人數如下：

一、其為輕度者：得減招一名。

二、其為中度或重度者：得減招二名。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81B號

主旨： 訂定「雲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輔導辦法」，業經本府105年1月13日府行法一

字第1052900181A號令發布，檢送上開辦法條文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家庭教育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另請本府教育處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分別函報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備查及雲林縣議

附件一 

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申請表 

姓

名 
  出生年籍    年  月   日 生理性別 生理男性  生理女性 

相   

關   

資   

料 

住址 

戶籍地址： 

居住住址： 

家長或 

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緊急連絡人  聯絡電話：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其他可聯繫之人

姓名 
 聯絡電話：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申     請     條     件 
検附 

資料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備

註 

檢附之證明文件請參照「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申請須檢附之證明文

件表」 

                                                簽    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相關資料之填寫若有不實，應負擔法律責任。 

 

附件二 

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優先入園申請須檢附之證明文件表 

身 分 別 證 明 文 件 

低收入戶子女 
1.00 年度各鄉（鎮、市）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書 

2.戶口名簿原件驗證完畢後歸還(看是否重複登記) 

中低收入戶子女 

1.00 年度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幼童身分認定證明文

件或取得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中低收入戶資格之認定者(即中

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案者) 

2. 戶口名簿原件驗證完畢後歸還(看是否重複登記) 

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證明或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證明文件 

原住民 1. 戶口名簿原件驗證完畢後歸還(看是否重複登記及註記族籍別) 

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 

1. 各相關單位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相關證明文件 

2. 戶口名簿原件驗證完畢後歸還(看是否重複登記)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1. 繳驗家長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2. 戶口名簿原件驗證完畢後歸還(看是否重複登記) 

◎子女數採計以戶籍謄本上登載具監護權一方所有具監護權之子女數。 

◎子女數之採計，不以其子女是否有工作能力及年齡差距為何均應全數採計。 

◎同時具備多項優先條件者請家長則其最有力之方案辦理登記。 

◎登記日當天家長表示確實符合上述條件之一，但因遇國稅局、戶政事務所未上班，致家長無法立即取

得所得清單及戶籍謄本等資料者，原則上請各園先行同意列入優先對象，但請家長簽立附件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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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查照，並將備查及查照情形副知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復請於本辦法生效時，將原規定

同一事項之「雲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輔導要點」同時停止適用。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

附 件

雲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輔導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1月13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81A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指雲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及雲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以下簡稱各級學校)。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以下簡稱受輔學生），指違反學校校規達記

大過以上處分或經學校認定行為特殊學生。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家庭教育輔導，指提供受輔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家庭教

育相關知能，協助輔導該學生改善行為。

第 五 條　各級學校為落實提供家庭教育輔導，應確實掌握受輔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

生之人之分布與生活現況，並研擬推動之優先順序、適當策略及籌措資源之計畫。

第 六 條　各級學校於發現有受輔學生時，應即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依其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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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情節輕重，以下列方式提供家庭教育輔導：

一、以電話進行家庭教育輔導。

二、運用通訊方式提供改善之建議。

三、提供相關之書面或視聽資料。

四、至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

五、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參加學校提供之家庭教育輔導課程。

六、其他適當方式。

第 七 條　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輔導課程內容及時數如附表。

第 八 條　各級學校應將受輔學生資料建檔，記錄並追蹤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接受

家庭教育輔導情形，檔案資料應妥善保管並保密。

第 九 條　各級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時，應即以書面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

顧學生之人，並要求其參與家庭教育輔導相關課程；經書面通知三次以上未出席者，學

校應即通報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本府得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委託推展

家庭教育機構、團體進行訪視。

第 十 條　各級學校為發揮家庭教育功能，預防有受輔學生之發生，得請求醫療、衛生、社政、警

察、少年輔導機關或社會團體協助。

第十一條　為落實各級學校提供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接受家庭教育輔導課程，應採取

適當措施，並針對推動績效優良之學校，由本府予以獎勵，績效不佳者，輔導其改善。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雲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輔導課程內容及時數 

課程內容 時數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重要概念  

核心課程 

親子支持、互動與

溝通 

家庭支持（經濟、情感） 

良好之親子互動 

良好學習環境 

家人溝通技巧 

關懷與接納子女 

四小時以上 

偏差行為、性別平

等之協助 

子女之反社會行為 

學校社區資源 

子女交友情形 

子女自律 

子女對自己之行為負責 

規律之生活 

性別平等理念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 

性別平等相關法律之認識（如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 

選擇課程 

父母之職責 

親職教育 

正向對待自己之子女 

子女管理自我之行為 

子女學習正確之價值判斷 

醖育良好之生活與學習環境 

由各級學校自行彈

性訂定 

家庭氣氛之營造 

一致與適切之管教方式 

完整之家庭功能 

良好親子關係 

感情融洽之家庭氣氛 

家庭支持方案與資

源 

善用傳播媒體資訊 

社會支援系統 

舒緩社經壓力 

學校安置系統 

良好之親師關係 

良好之社區環境品質 

社區資源 

 

 

課程內容 時數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重要概念  

選擇課程 

兒童與青少年身心

發展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之需求 

及早發現問題克服發展障礙 

子女社會適應及自我調適能力 

子女瞭解自我 

發掘興趣與能力 

發展自我概念 

挫折容忍力 

良好之生活適應能力 

由各級學校自行彈

性訂定 

兒童與青少年壓力

與抒解 

壓力管理 

健康之休閒環境 

關心與同理子女 

問題解決能力 

子女課業輔導 

兒童與青少年之次

文化 

社會增強方法 

社會行為規範 

人際關係能力 

學習良好之社交技巧 

同儕參與 

親子共學 

親子共讀之培養 

家庭共同學習之概念 

親子共學之方式、管道 

重建家庭關係 
促進責任行為減少非責任行為 

增加家人相處時間 

傾聽與表達 

情緒管理 

正向自我對話 

拒絕之技巧 

傾聽子女之心聲 

接納子女之情緒 

家庭危機處理 

問題解決之能力 

尋求相關團體協助 

減少家庭暴力 

家庭成員正確之道德觀念 

婚姻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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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80A號

主旨： 預告修正「雲林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五條修正草案」。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制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9條。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

章」－「地方法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

tw/）之「法規草案」網頁。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政府行政處。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2937。

（四）傳真：05-5331450。

（五）電子郵件：ylhg01205@mail.yunlin.gov.tw

附 件

雲林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增列基於法律授

權之法規亦為自治規則訂定之依據，且不論係依法定職權、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自治條例

授權訂定者，均有送請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之必要，爰配合修正本自治條例第十二條有關自治規

則訂定依據與函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及函送縣議會查照等規定。另現行法規條文均已採橫書方

式書寫，且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條就法規條文之書寫方式，亦有相關修正規範，爰配合修正第十五

條法規書寫方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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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46B號

主旨： 廢止「雲林縣喪葬設置管理自治條例」，業經雲林縣議會104年12月25日第18屆第6次臨時會

第3次會議決議：「三讀通過」及本府105年1月12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46A號令發布，請

查照。

說明：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及雲林縣議會105年1月6日雲議議民臨6字第10400024281號函

辦理。

二、另請本府民政處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4項規定，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將備查情形副知

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雲林縣議會、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雲林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本府就縣自治事

項，得依法定職權

或法律、基於法律

授權之法規、自治

條例之授權，訂定

自治規則。 

前項自治規則，除

法律或基於法律

授權之法規另有

規定外，應於發布

後函報中央各該

主管機關備查，並

函送縣議會查照。 

第十二條  本府就縣自治事

項，得依法定職權

或基於法律、自治

條例之授權，訂定

自治規則。 

前項自治規則，除

法律或自治條例

另有規定外，應於

發布後依下列規

定函報有關機關

備查： 

一、其屬法律授權

訂定 者，函

報各該法律

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二、其屬依法定職

權或縣自治

條例授權訂

定者，分別函

送上級政府

及縣議會備

查或查照。 

一、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公布之地方制度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直轄

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就其自治事

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法

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

自治條例之授權，訂定自治

規則。」即部分中央法規命

令業有授權地方自治團體

訂定自治規則之規定，第一

項爰配合修正，以符實際，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又修正後之地方制度法第二

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

自治規則， 除法律或基於

法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

外，應於發布後分別函報行

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縣政府備查，並函送各該地

方立法機關查照。」依其修

正意旨，自治規則不論係依

法定職權或法律、基於法律

授權之法規或自治條例授

權訂定者，均有函送地方立

法機關查照之必要。及為避

免備查機關認定之爭議，應

統一備查機關，自治規則應

於發布後函報中央各該主

管機關備查；又現行條文規

定自治條例可另定自治規

則之備查機關，將造成備查

機關不一之情況，應予刪

除。爰依前開法律條文修正

後之規定，配合修正第二

項。 

第十五條  縣法規條文應分條

書寫，冠以「第某

第十五條  縣法規條文應分條

直行書寫，冠以「第

現行法規條文均已採橫書方式

書寫，且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

條」字樣，並得分

為項、款、目。項       

不冠數字，空二字

書寫，款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目

冠以（一）、（二）、

（三）等數字，並

應加具標點符號。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

分者，冠以 1、2、3

等數字，並稱為第

某目之 1、2、3。 

某條」字樣，並得

分為項、款、目。

項不冠數字，低二

字書寫，款冠以

一、二、三等數字，

目 冠 以 （ 一 ）、

（二）、（三）等數

字，並應加具標點

符號。 

 

條：「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

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

款、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書

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

目冠以（一）、（二）、（三）等數

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第一

項）。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

冠以 1、2、3等數字，並稱為第

某目之 1、2、3（第二項）」。就

法規條文之書寫方式，亦已修正

為橫式書寫，並增訂「目」再細

分時之書寫規範，為符實際並與

法律條文規定之體例一致，爰配

合修正本條，並增列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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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城都一字第1043603032A號

主旨： 預告「雲林縣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三條修正草案。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51條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地方

法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

網頁。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2775

(四)傳真：05-5361707

(五)電子郵件：ylhg30210@mail.yunl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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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三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鑑於須明確規範公開展覽之辦理單位，並擴大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時，知會周圍民眾之範圍，

故有酌修相關規定，俾使其更臻具體明確之必要；另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審

議委員會之開會期間，若適逢本縣議會期程等，則出席委員無法達法定開會人數，為維護陳情人權

益，並參考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酌修相關規定，使本府機關

代表兼任之委員於不克出席時，得派代表與會。

綜上，爰擬具「雲林縣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三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規範公開展覽之辦理單位，並擴大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時，知會周圍民眾之範圍。(修正條文第

九條)

二、增訂本府機關代表兼任委員於不克出席時，得派代表與會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雲林縣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辦法第九條及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九 條 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

，應由執行單位會同相關

單位並通知申請人實地勘

查指界說明後，辦理公開

展覽及以雙掛號信函通知

該巷道兩側(含實測範圍)

全部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

人，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向

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時

，應於公告欄、申請所在

地之鄉(鎮、市)公所及村(

里)辦公處公告三十日，並

將公開展覽日期及地點登

報周知。申請人應同時製

作告示牌豎立於該巷道巷

頭巷尾處，任何人民、團

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地址、理

由並附略圖向主管機關提

出異議。 

土地或地上物所有權人不

能以雙掛號信函通知者，

以登報為之，其郵寄及登

報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第 九 條 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

，應由執行單位會同相關

單位並通知申請人實地勘

查指界說明後，應公開展

覽並以雙掛號信函通知該

巷道兩側全部土地及建築

物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

覽期間向主管機關提出異

議。 

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時

，應於公告欄、申請所在

地之鄉(鎮、市)公所及村(

里)辦公處公告三十日，並

將公開展覽日期及地點登

報周知。申請人應同時製

作告示牌豎立於該巷道巷

頭巷尾處，任何人民、團

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地址、理

由並附略圖向主管機關提

出異議。 

土地或地上物所有權人不

能以雙掛號信函通知者，

以登報為之，其郵寄及登

報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本條係為明確指定

公開展覽辦理單位

，並擴大廢改道知

會周圍民眾之範圍

，爰修正第一項。 

第十三條 雲林縣現有巷道改道或廢

止審議委員會以下列人員

組成之： 

一、城鄉發展處處長並兼

任主任委員。 

二、工務處處長。 

三、地政處處長。 

四、行政處法制科科長。 

五、建設處建築管理科科

長。 

六、工務處運輸管理科科

長。 

七、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

科科長。 
八、雲林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專家委員代表三人

第十三條 雲林縣現有巷道改道或廢

止審議委員會以下列人員

組成之：  

一、城鄉發展處處長並兼

任主任委員。 

二、工務處處長。 

三、地政處處長。 

四、行政處法制科科長。 

五、建設處建築管理科科

長。 

六、工務處運輸管理科科

長。 

七、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

科科長。 

八、雲林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專家委員代表三人

參考各級都市計畫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七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爰增訂第

三項。 

。 
九、台灣省建築師公會雲

林辦事處二人。 
前項委員代表機關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

本府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

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者，得

指派代表出席，並列入出

席人數參與會議發言及表

決。 

。 

九、台灣省建築師公會雲

林辦事處二人。 

前項委員代表機關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雲林縣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辦法第九條、第十三條修正草案 

1.中華民國 89年 12 月 26 日雲林縣政府八十九府行法字第 8910000676 號令訂定發布 

2.中華民國 97年 11 月 4日雲林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71000681 號令修正發布 

3.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9 日雲林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11000032 號令修正發布 

4.中華民國○○年○○月○○日雲林縣政府府行法一字第○○○○○號令修正發布第九條及第十

三條 

第 九 條 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應由執行單位會同相關單位並通知申請人實地勘查指界說明後，

辦理公開展覽及以雙掛號信函通知該巷道兩側(含實測範圍)全部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得

於公開展覽期間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時，應於公告欄、申請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及村 (里)辦公處公

告三十日，並將公開展覽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申請人應同時製作告示牌豎立於該巷道巷頭

巷尾處，任何人民、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理由並附略圖向主管

機關提出異議。 

土地或地上物所有權人不能以雙掛號信函通知者，以登報為之，其郵寄及登報費用由申請人

負擔。 

第十三條 雲林縣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審議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城鄉發展處處長並兼任主任委員。 

二、工務處處長。 

三、地政處處長。 

四、行政處法制科科長。 

五、建設處建築管理科科長。 

六、工務處運輸管理科科長。 

七、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科長。 

八、雲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專家委員代表三人。 

九、台灣省建築師公會雲林辦事處二人。前項委員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本府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者，得指派代表出席，

並列入出席人數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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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54B號

主旨： 修正「雲林縣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十一條，業經本府105年1月12日府行法

一字第1052900154A號令發布，檢送上開辦法修正條文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環境教育法第8條第6項規定辦理。

二、另請本縣環境保護局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及函送雲林縣議

會查照，並將備查情形副知本處。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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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十一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0年8月4日府行法字第100100045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3月25日府行法字第1036001394號令修正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7月3日府行法二字第1036003003號令修正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月12日府行法一字第1052900154A號令修正第十一條條文

第十一條　本會每半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本會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任主

席；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召集或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

無法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本會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

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

出席，並通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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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農畜二字第1052502404B號

主旨： 公告註銷雲林縣斗六市榮峰乳羊場(斗六市石榴班段6之37地號，乳羊183頭)之畜牧場登記證

書(農畜牧字第112545號)。

依據： 畜牧法第8-1條第1項第1款及貴所104年6月29日斗六市建字第1040020959號函。

公告事項：註銷「斗六市榮峰乳羊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如附件。

附 件

公告註銷歇業畜禽飼養場之畜禽飼養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雲林縣榮豐乳羊場

(負責人：何憲明)
農畜牧登字第112545號

自104年6月26日起歇業，依畜牧法第8-1條

第1項規定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農畜二字第1052502399B號

主旨： 公告註銷雲林縣麥寮鄉勝河(二場)畜牧場(麥寮鄉豐安段639地號，肉鵝2,050隻)之畜牧場登

記證書(農畜牧字第111704號)。

依據： 畜牧法第8-1條第1項第1款及貴所104年12月29日麥鄉農字第1040023392號函。

公告事項： 註銷「麥寮鄉勝河(二場)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如附件。

附 件

公告註銷歇業畜禽飼養場之畜禽飼養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雲林縣勝河(二場)畜牧場

(負責人：林勝河)
農畜牧登字第111704號

自104年12月29日起歇業，依畜牧法第8-1條

第1項規定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公 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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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府農務二字第1052502047B號

主旨： 公告本府委辦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受理、審查及核發

(一)330平方公尺以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二)無固定基礎(免建築執照)之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同意書等相關作業，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5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5條之規定事項，將部分受理、審

查及核發容許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權限委辦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辦理，

特依法公告周知，有關委辦範圍如下:

(一)受理、審查及核發330平方公尺以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案。

(二)受理、審查及核發無固定基礎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案(無面積限制)。

二、本公告內容自即日起施行。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一字第1052701150A號

主旨： 林慧英女士（會員林楸禎之繼承人）申請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及建物價金案件，經審查無誤，

公告週知並徵詢異議。

依據： 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4項、第15條第2、3項及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土地及建物標示：雲林縣莿桐鄉麻園段2323地號等3筆及西螺鎮西螺段525-2地號、二崙鄉

番社段431地號及慈仁段66地號等計6筆（詳如附表）。

二、權利人姓名或名稱：廣合物產興創合名會社（會員林楸禎）。

三、權利種類：所有權。

四、權利範圍：如附表 (出資比例16670/600000)。

五、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5年01月26日起至民國105年04月27日止共3個月。

六、土地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

七、代為標售土地公告期滿無人異議時，按代為標售土地之價金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

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實收利息發給之。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依該土地第二次標售底

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自登記國有之日起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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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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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一字第1052701216B號

主旨： 本府為清理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登記之所有權權利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之土地及建物，

經清查本縣符合者，得由權利人依規定申請更正登記，公告週知。

依據： 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3條第1項第2款、第31條之1及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4

條。

公告事項：

一、清理之各筆土地及建物標示、登記名義人姓名或名稱及權利範圍：詳見案附清查公告之土

地及建物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5年1月26日起至民國105年4月25日止共90日。

三、受理申請登記之機關：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

四、申請登記之期間：自民國105年1月26日起至民國106年1月25日止共1年。

五、案附清冊所載權利人為數人者，得經權利人過半數之同意，由權利人之一申請更正登記，

無須經他項權利人之同意，且不受限制登記之影響。

六、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屆期未向該管土地登記機關申請登記者，由該登記機關依本條例第31

條之1第3項規定計算新權利範圍，並公告三個月，期滿無人異議後，逕為更正登記。

七、土地及建物權利人、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關，發現本公告事項有清查遺漏或錯誤時，應於

公告期間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查明。

八、土地及建物權利人、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關於本公告期滿後發現有清查遺漏或錯誤情形

者，除該土地及建物已依本條例辦竣更正登記者外，應以書面向本府申請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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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53000144號

主旨： 公告增列饒立晨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依據： 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規定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第7條之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新增本縣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饒立晨醫師為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有效期間自105年

1月18日起至111年1月17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6年接受18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構、團體辦理

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

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3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

者，每次展延以6年為限。未於期限內完成展延，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醫師之指定有效期限為6年，如於有效期間內喪失精神專科醫師資格者，其指定資格自

動失效；另上開辦法第14條規定：「指定醫師應配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本法

第41條及第45條所定事項。」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工運二字第1053301726B號

主旨： 為本縣斗南鎮石牛溪小東右岸堤防0K+000～0K+453及小東堤防0K+000～0K+170水防道路，自

即日起公告為一般道路使用。

依據： 依據市區道路條例第6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路段：本縣斗南鎮石牛溪小東右岸堤防0K+000~0K+453及小東堤防00~0K+170水防道路。

二、日期：自公告日起實施。

三、管養單位：雲林縣斗南鎮公所。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一字第1053800158B號

主旨： 公告「雲林縣北港糖廠及虎尾糖廠酒精槽」為本縣暫定古蹟。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暨《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暫定古蹟名稱：雲林縣北港糖廠及虎尾糖廠酒精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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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糖廠暫定古蹟範圍 

鄉鎮 地段 地號 面積/㎡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單位/㎡ 
公告現值 

單位/ 
申報地價 

備註 

北港鎮 北港 1136-0004 3,658.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36-0005 42,030.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36-0008 2,125.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36-0019 5.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14 10,866.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16 1,835.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22 72,667.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28 3,883.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29 1,854.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32 1,252.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35 24,585.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51 1,242.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52 2,785.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499 3,983.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702 161.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716 1,112.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717 106.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718 560.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719 69.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720 139.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789 83.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801 16,564.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332-09 4,760.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332-0020 3,898.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584-0002 22.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700 488  

北港鎮 北港 1585-0000 350.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586-0000 797.00 工業區 台糖公司 10,000 2,880  

北港鎮 北港 1172-0002 28,325.00 住宅區 台糖公司 15,500 4,320  

北港鎮 北港 1588-0000 830.00 農業區 
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 
1,700 610  

北港鎮 北港 1589-0000 1,558.00 農業區 台糖公司 1,700 488  

北港鎮 北港 1590-0000 849.00 農業區 台糖公司 1,700 488  

範圍-北港段之總面積＝232,953.00 ㎡ 

 

 

 

 

 

 

 

 

 

 

 

 

 

 

 

 

 

 

 

 

 

 

 

虎尾糖廠廠區內大小酒精槽暫定範圍 
 

大酒精槽 571.6 平方公尺(編號 1)；小酒精槽 368.6 平方公尺(編號 2)。 

 

二、種類：其他(產業設施)。

三、住址：北港糖廠廠區(雲林縣北港鎮光復路2號)虎尾糖廠廠區內大小酒精槽(雲林縣虎尾鎮

中山路2號)。

四、公告範圍：北港糖廠廠區(北港鎮北港段1136-0004地號等31筆，23.2953公頃)及虎尾糖廠

廠區內大小酒精槽(大酒精槽面積571.6平方公尺；小酒精槽面積368.6平方公尺)。

五、公告理由：因北港糖廠及虎尾糖廠酒精槽為日治時期以來台灣糖業發展之重要歷史證據，

深具產業文化資產之價值。

六、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暨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

七、請所有權人本權責妥善維護暫定古蹟，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於公告日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

書，向本府遞送（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並將正本寄送文化部（地

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3樓）。訴願之提起，以本府收送訴願書之日期

為準，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護權益。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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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6日

發文字號：府環水二字第1043647399號

主旨： 本府水污染防治業務部分權限委託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等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辦理事宜。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4年12月1日起至105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

公司）」辦理本縣河川水質監測、畜牧場沼液及沼渣檢測等相關工作。

三、法規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四、委託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電話:05-5340414分機255）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6日

發文字號：府環水二字第1043647435號

主旨： 本府水污染防治業務部分權限委託技佳工程股問有限公司辦理。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4年12月1日起至105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技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雲林縣畜牧業沼渣、沼液農地肥分使用

先期調查及示範計畫」等相關業務。

(一)雲林縣畜牧業背景資料及沼渣、沼液運用調查。

(二)辦理水污染法令說明及農地肥分使用推廣宣導會。

(三)評估雲林縣畜牧業使用沼渣、沼液農地肥分使用對環境之影響及總量調查分析。

(四)河川水質及背景資料監測。

(五)協助撰寫沼氣發電系統設置申請補助及碳權認證計畫書。

(六)其他配合事項及重大水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處理。

三、法規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四、委託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電話:05-5340414分機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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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4日

發文字號：府地權一字第1042707235A號

主旨： 公示送達本府104年10月29日府地權一字第1042703178A號公告徵收及104年11月30日府地權

地二字第1042705229A號函發價通知函予土地所有權人曾 及其全體繼承人等（如公示送達清

冊）。

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辦理「石牛溪柴溪將軍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用地徵收案，經奉內政

部104年8月31日台內地字第1041307563號函核准徵收，並經本府104年10月29日府地權一

字第1042703178A號公告徵收及104年11月30日府地權地二字第1042705229A號函發價通知

曾 及其全體繼承人等，惟渠等送達處所不明，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

達。

二、本公告張貼於各縣市政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本府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身

分證、印章至本府地政處地權科（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3樓，聯絡電話：05-

5360471）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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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分
※※※※※

※※※※※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30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7331號

主旨：貴業申請歇業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05年01月2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營造業法第21條暨本府104年12月25日府建

行二字第1040161513號函辦理。

二、按上開說明一本府104年12月25日府建行二字第1040161513號函所示，准予貴業自104年12月

25日起歇業；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台閩土木包工業。

(二)負責人：鄭志雄(身分證字號：P1008*****)。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光復西路71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031-000號。

三、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031-000號暨營造業承攬工程手冊繳回作廢。

四、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營造業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但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類

別者，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貴公司若有已承攬但未竣工之工程，請依規定辦理。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進行審查，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台閩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

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30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2419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1月20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王志

富君(技證字第008154號)聘任日期為105年01月20日，原專任工程人員張景棠君(技證字第

007645號)離職日期為105年01月19日。

二、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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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名稱：緯鉅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Q00085-001號。

(三)負責人：楊雪惠(身分證統一編號：L2214*****)。

(四)專任工程人員：王志富(身分證統一編號：E1207*****；技證字第008154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東里文化路295巷48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15,5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張景棠(技證字第007645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王志富(身分證統一編

號：E1207*****；技證字第008154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緯鉅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王志富 君、張景棠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9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9438號

主旨： 貴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05年01月26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05年01月22日府建行二字第

1050002887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國宏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170-000號。

(三)負責人：陳素玉(身分證統一編號：N221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土庫鎮埤腳里埤腳67之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三、100年02月16日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170-000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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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國宏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

本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9116號

主旨：貴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05年01月21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05年01月20日府建行二字第

1050002852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勝澤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308-000號。

(三)負責人：周曉瑩(身分證統一編號：P221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太平里3鄰城頂街47之4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元整。

三、100年02月25日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308-000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勝澤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縣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

會、本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9121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註銷專任工程人員陳燦德君(身分證統一編號：F1040*****；技師證號：水登字第

0477號)受聘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註銷受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1月21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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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貴公司檢附申請書件敘明陳君業於105年01月12日離職，請依營造業法第40條規定於三個月內

另聘之。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新哲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陳燦德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

科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9663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1月20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壹冊附冊。

二、公司資料：

(一)公司名稱：仟宏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邱信誠(身分證字號：N1248*****)。

(三)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0115-001號。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四湖鄉四湖村環湖東路273號1樓。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暨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為之認定，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仟宏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9184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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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貴公司105年01月21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林忠賜

君(台工登字第010397號)聘任日期為105年01月15日，原專任工程人員蕭滄榕君(台工登字第

8897號)離職日期為105年01月20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威列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P00077-000號。

(三)負責人：陳威列(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8*****)。

(四)專任工程人員：林忠賜(身分證統一編號：R1213*****；(台工登字第010397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北平路30之8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蕭滄榕(台工登字第8897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林忠賜(身分證統一編

號：R1213*****；台工登字第010397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威列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副本： 蕭滄榕 君、林忠賜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0433號

主旨：貴社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1月15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04年08月19日府社救二字第

1045631194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本府號函所示，准予貴公司變更負責人。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保證責任雲林縣土木建築勞動合作社。

(二)負責人：郭張清缺（身分證統一編號：P2022*****）。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元長鄉鹿南村後建8號。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63-00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貳仟伍佰萬元整。

四、原負責人姓名：郭同會(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7*****)；變更後負責人姓名：郭張清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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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統一編號：P2022*****）。

五、原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063-000號繳回歸檔。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九、按「營造業法」第十九條規定，略以：「承攬工程手冊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二、負責

人簽名及蓋章。…六、異動事項。…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有變動時，應於二個月內檢附承攬工

程手冊及有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經查貴社已由本府104年08月19日府社救二字第1045631194號函准予變更理事主席（負責

人），故已逾上開期限，本案將提送本縣營造業審議委員會審議。

正本： 保證責任雲林縣土木建築勞動合作社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臺灣區

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辦事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本府行

政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2418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1月20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5年01月20日經授中字第

10533065210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經濟部暨財政部號函所示，准予貴公司變更負責人。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昌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許登旺（身分證統一編號：N1222*****）。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公誠里西安路21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26-002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四、原負責人姓名：張許偉(身分證統一編號：K1221*****)；變更後負責人姓名：許登旺(身分證

統一編號：N1222*****)。

五、原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26-001號繳回歸檔。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昌群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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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

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辦事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本府行政

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1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8997號

主旨： 有關貴公司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01月1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壹冊附冊。

二、公司資料：

(一)公司名稱：宗盛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吳宗憲(身分證字號：P1238*****)。

(三)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35-000號。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村中正路一段249號。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暨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為之認定，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宗盛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2203號

主旨： 貴公司申請跨縣市變更地址(由新北市移轉雲林縣)、變更名稱登記、變更負責人及承攬手冊

補發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4年10月2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經濟部104年12月24日經授中字第

10434051200號函、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5年01月06日新北工施字第1042529749號函辦理。

二、准予貴公司補發承攬手冊。依申請書件所載，貴公司之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H字第

A02048-000號綜合營造業承攬手冊遺失，復於104年12月26日民時新聞報第6版登報作廢。

三、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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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名稱：嘉呏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2048-001號。

(三)負責人：丁銘杉(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5*****)。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臺西鄉台西村民權路36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貳仟參佰萬元整。

四、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H字第A02048-000號歸檔。

五、原營業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福美街301巷9號1樓。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臺西鄉台西村民權

路36號1樓。

六、原名稱：健平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變更後名稱：嘉呏營造有限公司。

七、原負責人：楊健平。變更後負責人：丁銘杉。

八、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證冊申領手續。

九、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嘉呏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區

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

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0719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1月13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5年01月12日經授中字第

1053303848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宇福田工程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Ｑ字第Q90383-000號。

(三)負責人：李主恩(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A1273*****)。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五福街7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000,000元整。

三、貴業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業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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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宇福田工程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財政部中

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

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4934號

主旨：貴業申請復業登記乙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1月12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營造業資料：

(一)營造業名稱：景順土木包工業。

(二)負責人：鄭景中(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0*****)。

(三)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226-00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三平里西平路264巷29之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壹百萬元整。

三、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五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洽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正本： 景順土木包工業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雲林縣土

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1287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1月0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5年01月04日經授中字第

1053300201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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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名稱：崧鵬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Ｑ字第A00978-001號。

(三)負責人：張剛烽(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4*****)。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建興路43-6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22,5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15,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22,500,000元整。

四、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乙Ｑ字第A00978-000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五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洽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崧鵬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

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2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2295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5年01月07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04年12月30日府建行二字第

1040161578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秋海棠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Ｑ字第Q90382-000號。

(三)負責人：黃瓊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P223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古坑鄉新庄村新庄路47之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三、貴業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業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秋海棠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財政部中

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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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050000528號

主旨： 有關貴公司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5年1月06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貳冊附冊。

二、公司資料：

(一)公司名稱：工正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莊信煌(身分證字號：M1006*****)。

(三)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9943-000號。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台西鄉民權路11巷1之20號1樓。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暨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為之認定，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工正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雲林

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二字第1052700367A號

主旨： 公告本府註銷廖秋喜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 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廖秋喜。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84)台內地登字第015017號。

三、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85)雲縣地登字第000279號。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忠孝路118巷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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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二字第1052700368A號

主旨： 公告本府註銷張奮志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 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奮志。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83)台內地登字第011635號。

三、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84)雲縣地登字第000215號。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公正里內環路4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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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誤
※※※※※

※※※※※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9日

發文文號：府動防二字第1053400021號

主旨： 檢送「修正雲林縣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公告勘誤表1份，請查照更正。

說明： 公告「修正雲林縣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一案業經本府中華民國104年12月17

日府動防二字第1043400609號函公告在案。

正本： 雲林縣斗六市公所、雲林縣斗南鎮公所、雲林縣虎尾鎮公所、雲林縣西螺鎮公所、雲林縣土

庫鎮公所、雲林縣北港鎮公所、雲林縣古坑鄉公所、雲林縣大埤鄉公所、雲林縣莿桐鄉公

所、雲林縣林內鄉公所、雲林縣二崙鄉公所、雲林縣崙背鄉公所、雲林縣麥寮鄉公所、雲林

縣東勢鄉公所、雲林縣褒忠鄉公所、雲林縣臺西鄉公所、雲林縣元長鄉公所、雲林縣四湖鄉

公所、雲林縣口湖鄉公所、雲林縣水林鄉公所

副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所、本府行政處(請刊登縣公報)、本府農業處、本縣動植物防

疫所

附 件

修正雲林縣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公告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主旨：修正本縣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
防治措施

主旨：本縣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4日

發文文號：府建行二字第1053900815號

主旨： 有關104年本縣連續兩年無法校正工廠廢止名冊，煌典皮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登記證號誤

繕為99653893，特此更正為99654506，請查照。

說明：

一、本府104年12月23日府建行二字第1043907577A號函諒達。

二、檢附更正後「104年雲林縣連續兩年無法校正工廠廢止名冊」一份。

正本：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雲林縣稅務局、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本府行政處、雲林縣工業會

副本： 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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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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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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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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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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